






调查的群众满意度， 如发生服务对象群体性上访事件或重大负面舆情， 影响

保险工作正常推进的，取消其中标资格。

乙方未履行责任的， 甲方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对乙方做出相应违约处罚。情

节严重的解除该合同，乙 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，应当依法赔偿损失， 并报相

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。

第十条 甲、乙双方发生有关辅警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争议时，可通过协商解决；

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， 向 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。

第十一条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

生后24小时内向对方通报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关机构的

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

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。

第十二条 如乙方因非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，影响了参保人权益，甲方

按政策规定履行职能，甲方赔付参保人员的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报相关部门追

究其责任 。

第十三条。本项目磋商文件[编号： JSZC-320382-GXZB-C2025-0024]和乙方响

应文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和履

约义务。本合同解释权归甲方所有，对 履行本合同的争议及分歧由甲方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甲方以前的惯例向乙方释明，乙 方必须无条件接受 。

   2026 年第十四条 保险期限 自 2025 _年 11_月 3 0 _日至 11

第十五条 本合同在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，签订协议或补充合同

月 2 9 日止 。

。

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、 乙双方各执贰份，采购代理拥情妻分存档，具有同等

法律蔽友

中国不寿强函般份有限公司

市身公有

甲方：邳州市公安局：

地址： 邳州市银杏大道

法定 (授权) 代表人：

签字日期 ： 2025年 1 2

地址的给东圈东路407号
法定 (授权) 代表人：

签字日期： 2025年 12 月 1 5 日月 1 5 日


